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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要得”改变了我的命运 

〖四川来稿〗我今年八十二

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患胃溃

疡、胃糜烂、骨质增生、腰椎间

盘突出等疾病。医生说我的病治

不了，最后只能是瘫痪。后来，

真的我的腿走不了路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的一天，为

了买酱油，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带

我去铺子。铺子的店主看我下不

了车，就大声跟我说：“你学法

轮功吧！这功法祛病健身有奇

效！”我回答：“要得！”“要

得”这两个字的话音刚落，就听

我的腰杆“啪”响了一声，随即

我可以自己下三轮车了，还走了

三级台阶，走进了店铺。太神奇

了！店主给我讲了大法真相，还

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宝书。 

我回家后，就有法轮功学员

给我送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教

我炼功。我听了师父的讲法录

音，感到一身轻，觉的这法太好

了！因我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

个，同修们就教我认字。两个多

月，我全身的病竟然全好了。不

到一年的时间，我能通读《转法

轮》了。感恩师父让我这个濒临

死亡的人获得了新生！  

二零二三年腊月，我在粘贴

真相资料时被警察发现，警察问

我：“干什么？”我正念回答：

“我在贴真相资料，这是救人

的！”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

我一点也不害怕，在派出所站了

一小时后，我就回家了。 

患绝症五年多 母亲学《转法
轮》一个月康复 

〖中国大陆来稿〗我母亲一

九九二年患病，到哈尔滨医大二

院确诊为右上颚癌，做了手术。

术后化疗，母亲长期使用杜冷丁

止痛，打了五年多，每天六针。

母亲的两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

注射的部位象石头一样硬，身体

消瘦，右眼睛也失明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医院不再

给我母亲供应杜冷丁了，全家人

为母亲到处求人买药。就在这

时，修法轮大法的邻居热心的劝

我母亲学法轮大法，说大法祛病

健身有奇效。从此，母亲开始学

大法。 

看《转法轮》书三天后，母

亲打杜冷丁时，药瓶自己滑落到

地上，打碎了；再拿一支，又滑

落到地上，打碎了。母亲悟到是

师父管自己了，不用再打针了。

母亲修炼大法七天后，就再没打

过针。 

母亲开始去学法点学法，一

开始需要打车送她去；十几天

后，她就能自己去学法点学法、

炼功了；一个月后，母亲就能自

己做饭、洗衣服，去买东西，身

体完全恢复了正常。 

一个癌症病人，打了五年多

的杜冷丁，学《转法轮》并炼功

七天后，就不需要杜冷丁，而一

个月后，身体就全好了，真是奇

迹。我们当地邻里都见证了法轮

大法的神奇。◇ 

 

【明慧网】成都市法轮功学

员余秀琼女士因给人们讲法轮大

法真相，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

年。整个过程她家属没有得到法

院通知，也不知是否是开庭审

理。 

余秀琼（余秀群），五十多

岁，家住成都市新都区。二零二

四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她

给一男青年讲法轮功真相，被其

照相并恶意举报。余秀琼当时走

脱。第二天，余秀琼被闯入家中

的泰兴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

警察抄走余秀琼的大法书籍若干

本、几千块钱和真相资料。 

第三天，泰兴派出所警察将

余秀琼劫持到郫县看守所，非法

刑事拘留十五天。十五天后，警

察又将她非法逮捕。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获知，余

秀琼被构陷到了新都区检察院。

二零二五年七月获知，余秀琼被

构陷到法院。近日获知，二零二

五年十月十九日，成都市新都区

法院对余秀琼非法判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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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成都市新都区 60

岁的法轮功学员骆常勇，被斑竹

园派出所警察周玉军和新都公安

局政保科（国保队）陈晋川构陷

两年多，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八

日被新都区法院非法开庭，被枉

判三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一万

元。骆常勇被劫持到乐山嘉州监

狱继续关押迫害，他目前在绝食

反迫害。望正义善良人士关注。 

中共公、检、法相关人员构

陷、枉判骆常勇，只因为他们怀

疑他粘贴了“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灾难来时命能

保！”的便条。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疯狂发

动了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不计

其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残酷迫

害。骆常勇曾经二次被非法判

刑：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刑拘一个

月，二零零一年被新都区法院

（庭长陈伦富等）诬判四年；二

零零九年九月被成都市龙泉驿区

国保队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

料”绑架构陷，被龙泉驿区法院

诬判五年，遭受种种酷刑迫害。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上午

十一时许，骆常勇被三个自称是

斑竹园派出所的便衣人员绑架到

斑竹园派出所，三个便衣怀疑他

粘贴手写的“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灾难来时命能

保！”的便条。次日，斑竹园派

出所警察周玉军和新都公安局政

保科（国保队）陈晋川非法搜查

了骆常勇的家。骆常勇被非法关

押三十二小时后，于十六日晚上

七时许被 “取保候审”。周玉

军和陈晋川继续罗织、编造材

料，企图继续构陷骆常勇。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下

午，自称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李

海，未出示证件，带着三个二十

多岁女子（李海称她们是自己的

同事），在一公共场所，约见法

轮功学员骆常勇。从李海拿出的

这份“起诉意见建议书”，骆常

勇得知，周玉军和陈晋川在一年

前的迫害借口基础上，进一步伪

造非法证据。二零二二年，他们

只是怀疑骆常勇张贴手写的“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灾难

来时命能保”。起诉书上又多伪

造了一个“骆常勇在××处散发

资料”。 

由于不堪派出所和检察院的

多次骚扰，骆常勇于二零二三年

五月十五日离家出走。八月二十

一日，骆常勇在成都市成华区天

回镇被绑架。随后通知家属的是

新都区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

书》，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他

被非法关押在新都区看守所。 

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对骆常勇

庭审。骆常勇当庭指出，公诉人

提供的“证据”是伪证，并几次

要求证人出庭当面对质。他运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和公安部颁布的 39 号文件里面

公布的十四种邪教组织里没有法

轮功。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二零

一一年发布的第五十号令，其中

关于所谓查禁法轮功书籍的两个

非法文件已被废止。现有法律没

有说法轮功是×教、信仰法轮功

违法，他提出请法官拿出能证明

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驳斥

了量刑的《刑法》300 条“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荒

唐，追问法官，当事人到底运用

了哪部法律破坏了哪条法律的怎

样实施？他告诉有缘人以及包括

在场所有公、检、法、政法委的

人员：你们都是可贵的中国人，

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灾

难来时命能保！ 

辩护律师有理有据的指出该

案证据链缺失，不完整。即使是

我的当事人贴的，他也没有动机

想害谁，更重要的是该案没有受

害者，不具备最起码的《刑法》

犯罪四要素条件。律师阐述了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句话你只能说是属于法轮功的，

你不能说他是邪的，按照国家现

有颁布的法律文件，十四种邪教

里面没有法轮功。更何况在疫情

那段特殊期间，告诉你“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你愿意信就

信，不愿意信也不会伤害任何

人。并指出迫害法轮功这是一场

运动。最后，律师义正词严的说：

“综上所述，我的当事人无罪。” 

在这期间，审判长和法官几

次打断骆常勇和律师的发言，法

官说：我们审理案件是全程录

像，法轮功的问题上面已经定

性，我们有义务打断你。用这种

荒唐、无奈的理由来回避、搪塞

骆常勇在庭上提出的问题和掩盖

庭审的不合法性。最后，法官宣

布择日宣判，庭审草草结束。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法

院宣判骆常勇三年零六个月，并

勒索罚金一万元。 

骆常勇被劫持到乐山嘉州监

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近期获

悉，他目前在绝食反迫害。 

嘉州监狱是四川省关押男性

法轮功学员主要监狱，从二零零

六年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

使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流氓恶棍手

段（罚站、电棍电击、野蛮殴

打、吃秒饭、“开摩托车”，还

包括打毒针等）酷刑摧残，逼迫

法轮功学员放弃个人信仰，所谓

“转化”，已迫害致死、致伤多

名法轮功学员。根据明慧网报道

不完全统计，截至二零二三年，

嘉州监狱迫害死的学员达二十六

人，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

也被迫害致死，共二十七人。有

的死于监狱；有的生命垂危，回

家不久去世。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份，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30 岁的法轮功学员庞勋被嘉州监

狱活活打死。◇ 

 

 


